合   同   书

甲方：                             乙方： 新疆智慧鸟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乌鲁木齐市苏州东路568号金邦大厦1702B

电话：                             电话： 0991-3814720 3814721

传真：                             传真： 0991-3653017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公司网站设计和制作的服务，详见双方所签订的服务订单。

二、付款期限及方式：

本合同签订后当天甲方向乙方缴付合同所规定的款项。乙方接受现金、银行转帐、电汇方式支付，待款项到位后开具网络服务发票。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如涉及主机租赁服务，甲方应提交合法的营业执照号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明、网站负责人身份证明及照片，以便乙方代为向国家信息产业部备案。

2、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的网站风格进行设计和制作，甲方应如实向乙方提供相关所需资料，并确保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完整性，并在登记资料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制作过程中严格保护甲方资料完整性。

3、　乙方在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日期，开始计算工作日，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网页设计的测试版制作并提交甲方验收。

4、　网站验收之后，乙方备份一份网站源程序交于甲方，并提供一年的免费服务，服务期内保证网站的正常运行，为乙方提供网站系统管理的技术支持。

四、　违约责任：

1、　乙方如违反本合同相关规定，甲方有权停止支付相关款项，乙方退还已收到的款项。

甲方如违反本合同相关规定，乙方有权暂停提供相关服务,已经缴付的费用将不返还。 

合同的终止：

1、　甲乙双方有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作出的声明及保证或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本合同目的，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2、  如因不可抗力导致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相应服务无法实现，甲乙双方经协商确认后可以解除本合同。

六、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如甲乙双方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或纠纷提交有管理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服 务 订 单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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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要求：



	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             大写： 


二、本订单文本（共一页）一式两份，与合作正本为不可分割。同具法律效力。

三、本订单支付方式： 现金（  ）    支票（   ）    汇款（    ）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盖章：                                        盖章：  

日    期：                                    日     期：
